
生命感言  
 

有一天放學後，哥哥下了校車先跑回家了，因他與另外一個孩子比賽跑步。弟弟在後頭

慢慢地走回來，手裏拿著哥哥的圍巾，是哥哥跑的時候掉的。之後，很快地他們便投入玩

具中了。 
 

當我正在做自己的事時，突然弟弟哭著跑過來，因為哥哥不給他一樣東西。哥哥卻還很

有理似的：「他以前也不給我！」我馬上想到弟弟剛剛才幫哥哥撿了圍巾並拿回來，哥哥

就已經忘記了弟弟的恩情，想到的只是以前弟弟對他不好的地方。 
 

在禱告中，想到最近又再讀過的《摩西五經》，特別是在讀《出埃及記》、《民數記》、

《申命記》時，感受最深的是以色列人常常埋怨：他們剛剛親身經歷了上帝所行的神跡—就

是將他們領出埃及並用雲柱、火柱帶領他們的神跡，但一遇到紅海攔阻他們就開始埋怨；

在曠野裏也常埋怨說：「誰給我們肉吃呢？我們記得在埃及的時候，不花錢就吃魚，也記

得有黃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蔥、蒜。……」《民 11:4》類似的埋怨還有很多。 
 

剛看到這些話時，覺得很可笑，但仔細想時，我自己的生命也常如此。這是因為：首先，

在凡事上不知道是神所行的神跡（即神的作為），以為是自己努力的結果；或其次，雖然

知道是神的作為，但卻常常忘記，這是因為不常常紀念（晝夜思想）神的全能、神的恩典。

所以神常常強調說：「你們要紀念……免得忘記……」；「要叫你一生一世紀念你從埃及

地出來的日子」《申 16:3》；「要牢牢紀念耶和華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，就是

你親眼所看見的大試驗、神跡、奇事，和大能的手，並伸出來的膀臂，都是耶和華你神領

你出來所用的。」《申 7:18》；「你只要謹慎，殷勤保守你的心靈，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

見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心，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。」《申 4:9》 
 

神也告訴了我們「紀念」的方法：首先，我們要守住主日崇拜。「你也要紀念你在埃及

地作過奴僕，耶和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，將你從那裏領出來。因此，耶和華

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」《申 5:15》其次，我們要常常禱告、晝夜思想，才不會忘記。「我

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，無論你坐在家裏，行在路上，

躺下，起來，都要談論；也要系在手上為記號，戴在額上為經文；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

上，並你的城門上。」《申 6:6-9》不論是在主日祭壇前，還是在平常的禱告中，我們都要

「吃耶穌基督的肉」、「喝耶穌基督的血」來紀念他，就是丟棄自己的一切，讓基督的心

成為我們的心、基督的思想成為我們的思想、基督的目標成為我們的目標、基督的方法成

為我們的方法。 
 

所以我這個作母親的責任就是：要帶領兒子常常禱告，在禱告中發現神藉著耶穌基督向

我們顯明的長闊高深的大愛，以及他每天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和恩典，並晝夜紀念、常常感

謝，同時，也要幫助兒子們紀念彼此的相助、相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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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我決定當他倆彼此相愛時，就在日曆上畫下記號來，提醒他們不要忘記這是神的

恩典：是上帝讓他倆成為兄弟，可以彼此陪伴、玩耍，也是上帝藉著哥哥來愛弟弟、藉著

弟弟來愛哥哥。願常常數算主的恩典終能成為我們的思想習慣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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